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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延遲寄發通函

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審慎評估及收納該等資料於該通函內，本公司已向聯交
所申請將該通函之寄發日期由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延遲至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五日。

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佈所用詞語應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日及二零零一年
四月二十三日作出之公佈所採用者具有相同涵義。謹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二
日就收購Asian Mark之49%權益，連同按比例計算董事向Asia Continental提供之貸款（「該
協議」）而作出之公佈，以及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就載有該協議詳細資料之該通函
寄發日期延至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而作出之公佈。

由於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對Asian Mark及其附屬公司之審慎評估（「審慎評估」）（乃
該協議條件之一），本公司與賣方已於二零零一年五月十四日透過書面方式，同意將該
協議所有條件之履行日期由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進一步延至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五日。
本公司現正進行查明（其中包括）經營Asian Mark及其附屬公司業務所需之資本投資、原
油儲備蘊藏量及監管批准。本公司認為延遲寄發該通函，以便將由審慎評估收集所得資
料收納於該通函內乃更為適當做法。因此，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規定第14.13(2)條，而該通函將由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五日進一步延遲至二零零一年六月
十五日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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